[image: 水印]
[image: 水印]
2021雪佛兰成都团建合同

甲方：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长乐路191号
电话：                               	                 传真：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电话： 010-65870599                               	   传真：

鉴于：
甲方拟将 团建活动  活动（以下简称：活动）交由乙方为该活动提供单项或多项服务（具体以本合同第一条及相关附件约定为准），故甲乙双方就相关事项经平等协商后自愿签订本合同。

1、 活动服务内容
□：单团地接服务，活动起止时间为：自  2022   年  1 月 18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止；
□：机票或其他交通工具票据之订购服务；
☑：预定餐饮服务；
☑：预定门票服务；
☑：导游服务；
□：预定住宿服务；
□：提供礼品或酒水服务；
□：提供文字打印服务；
□：提供设计、设备租赁、活动承办服务；
□：其他双方约定之服务；
以上勾选之服务内容及标准，其具体事宜双方另行通过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并作为本合同之附件。

2、 费用及支付
(1) 费用：服务费用共计    9000  元。
(2) 甲乙双方决定采用以下第   一  种方式作为费用的支付方式：
1. 甲方应在活动结束且无任何纠纷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之内，向乙方一次性全额支付费用。
2. 全费用分     次支付，具体为：
1) 甲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支付总金额中餐饮和车辆费     元（含税）；
2) 尾款       元（含税），甲方应在活动结束之日起的一周内向乙方全额付清。
（3） 鉴于活动或具体服务可能发生变更等情况，故费用之最终金额以实际为准，多退少补，并在活动结束之日起的一周内结算完毕。
（4） 乙方应在每次收款前向甲方出具   增值税普票   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后付款。
（5） 乙方收款账号信息
（6） 
户名：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号： 110060744018010049796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3、 合同解除、变更
(1) 甲方可以在本合同生效后，活动结束前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但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2)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可视实际情况变更合同内容；因变更造成费用增加的，由甲方全额承担；因变更造成费用减少的，乙方予以退还。

4、 双方权利义务
(1) 甲方应按照本合同之约定向乙方付款并提供必要之协助。
(2) 乙方具有履行本合同之所有资质，否则由此导致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 乙方应按照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否则应承担相应之违约责任。
(4)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需要向第三方供应商订购服务或产品的，必须：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及服务提供地法律之规定，依法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旅行社、车公司、酒店、餐饮店、导服公司。
2. “供应商”必须依据其所在地法律之规定，依法成立并具有提供服务之所有资质。
(5) 乙方为甲方提供用车服务的，必须依法购买相应之所有保险，否则由此导致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全额承担。
(6) 甲方在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事故时，乙方应做出必要的协助和处理。

5、 不可抗力
(1) 由于战争及严重的火灾、台风、地震、水灾和其它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事故或政府原因而不能按合同履行义务时，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得知不可抗力后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不可抗力情况下，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 因一方延迟履行本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6、 防止损失扩大
(1) 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2) 守约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7、 其他
(1) 本合同任何一方都无权在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转让本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2) 本合同附件约定内容若与本合同不一致，应以附件约定为准。
(3) 本合同及其附件以及相关的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律）。
(4) 若双方在履行合同及其附件过程中出现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尽最大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仍无法解决的，则应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处理。
(5)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 乙方资质文件要求：涉及专业资质的，必须附上专业资质证书（例如：境内旅行社请附上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境外旅行社请附上当地资质文件、车公司请附上道路运输许可证）。如今后甲乙双方再行签署合同，上述已经提供过且在有效期内的资质文件无需再次提供。


甲方（盖章）：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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